
滨州市专利奖励委员会办公室

滨州市专利奖励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滨州市专利奖申报

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各市属开发区市场监管局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助推双型城市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

造质量和运用效益，根据《滨州市专利奖励办法》（滨政字〔2020〕

9号）和《滨州市专利奖励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决定组

织开展 2021 年度滨州市专利奖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奖励原则

本届滨州市专利奖评选坚持企业自主创新与社会事业统筹、

坚持经济效益与生态社会效益兼顾等原则；重点向高价值发明专

利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倾斜，兼顾社会事业相关领域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具备以下条件的专利可申报滨州市专利奖：

（一）2021 年 6月 30日前获得授权且维持有效的发明专利、

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(不含国防专利、保密专利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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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利权属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、组织、个人；

（三）专利已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合法转化实施，且取得明显

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；

（四）无专利权属纠纷，无发明人或设计人纠纷，无他人请

求宣告该专利权无效请求；

（五）未获得过国家、省、市专利奖；

（六）专利剩余有效期原则上两年以上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申报单位（个人）根据评奖的条件和要求，

认真填写申报材料，专利权人为企业（单位）的原则上申报不超

过 2 项，专利权人为个人的原则上申报不超过 1 项。

（二）项目审查。申报单位（个人）根据隶属关系报所在的

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市直部门或驻滨单位等具有推荐

资格的单位。各推荐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。

（三）公示。推荐单位对通审查的申报项目予以公示，公示

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

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。

（四）推荐。推荐单位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向市专利奖励委

员会办公室写出推荐函（附件 3），并填写《滨州市专利奖申报项

目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。

对于除市直部门（单位）、各县(市、区、市属开发区)市场监

以外的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，在组织推荐前应向市专利奖励委员



- 3 -

会办公室进行确认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滨州市专利奖申报书（附件1）；

（二）专利证书；

（三）专利公告文本；

（四）专利实施效益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专利的新颖性、创造性和实用性说明；

（六）公示情况说明；

（七）其他相关材料（获得的奖励、荣誉等证明材料）。

五、申报推荐要求

（一）滨州市专利奖申报材料一律采用 A4 纸打印，按 1-7

顺序左侧装订（胶黏订）成册，装订后不得另加封面。申报材料

报送后，原则上不得提出改动，申报材料按有关规定存档，不予

退回。

（二）推荐材料包括推荐函、推荐公示情况说明和滨州市专

利奖申报项目汇总表。

（三）滨州市专利奖申报材料（2 份）和推荐材料统一由推

荐单位报送至市专利奖励委员会办公室（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

运用促进科），电子版通过市协同办公系统报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科”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0月 28日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请及时与市专利奖励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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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联系。

联系人：臧玉希，蔡元春，联系电话：8109186，8109187

附件：1.滨州市专利奖申报书

2.滨州市专利奖申报项目汇总表

3.滨州市专利奖推荐函

滨州市专利奖励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10 月 11 日


